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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教中〔2020〕78 号 

 

 

 

 

 

2020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开发区（投资区）教育局（社发局）、

市直各中学：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

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20〕12 号）、《漳州市教育局关于漳

州市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漳教中〔2018〕

274号）和《漳州市教育局关于 2020年普通中小学和中职学校招生

录取工作的意见》（漳教中〔2020〕69号）精神，为落实公民办学

校同步招生，实施阳光招生工程，促进普通高中学校优质特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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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现就 2020 年我市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保

送生工作制定意见如下： 

  一、招生计划 

  全市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保送生人数严格控制在今年招生计

划总数的 5%左右。各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收保送生比例控制在

该校总招生计划的 10%以内，经我局或省教育厅确认的示范性高

中建设学校、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实验

校，可适当放宽至 15%（但不超过 100人）。各学校具体招生计

划见《2020年漳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保送生计划安排表》（见

附件 1）。 

  二、招生时间 

  全市统一安排在 2020 年 7月 21-25 日进行招生录取，由学

校确定具体日期，并自行组织招生。 

  7 月 30 日前各校将录取学生名单信息表（见附件 2）上报

市教育局核准。经核准同意的学生名单，由我局统一向社会公

布。凡被自主招生录取的保送生不再参加中招投档录取。 

  三、招生办法和程序 

  1．制定招生方案。由各校制定自主招收保送生方案，方案

必须含学校特色创建目标任务、基础能力、主要措施、招生范

围和人数、招生办法等。严禁单纯以学业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

据，要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重要参考。在自主招生选

拔时，要更加重视考查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要注重选拔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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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真正为学生个性成长

创造良好条件。各校的自主招生方案必须于2020年6月15日前上

报市教育局，经我局审核后方可实施，经核准后的方案要及时

向社会公开。未及时上报的学校将取消自主招生资格。 

  2．报名时间和方式。2020 年 6 月 20-30 日组织学生报名，

具体时间由学校自行确定。报名方式可实行学生自荐和学生所

在学校推荐，两种方法任选其一。各校应在校园网站上开设网

上报名平台，实行网上报名，或指定本校具体场所，作为现场

报名，为学生提供方便。 

  3. 招生测试内容。考试内容应注重初中阶段所学学科的基

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由各校

自行组织命题。 

  4．招生录取办法。各校必须根据招生方案进行择优录取。

坚持“一生一录”原则，每位学生只能录取一所学校，为防止

出现“一生多录”问题，要求各校所录取的学生必须签订承诺

书（见附件 3），明确自愿且唯一报考录取本学校，未签订承诺

书的学生不得录取。承诺书作为向市教育局提供核准确认录取

的依据之一。两校以上重复录取的学生将取消该生当年自主招

收保送生录取资格。 

  5．学籍建档。各校经市教育局核准并公示确认的自主招收

保送生录取名单，作为本校高一新生学籍接续建档的依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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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学校都一律不准给予招生录取。各县（市、区）要严格按照

市教育局确认的各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收保送生录取名单，在

规定时限内通过全国学籍系统为正式招收的学生接续电子学籍

档案，对未经市教育局确定招收的学生一律不予审核通过。全

市所有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保送生录取的学生都必须再参加当年

全省统一组织的中考，否则，取消其录取资格，并不给予初中

毕业认定。 

 

  附件：1.2020年漳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保送生计划安排表 

     2．2020 年漳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保送生录取学生

信息表 

     3．2020 年漳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保送生录取学生

承诺书 

 

 

 

 

 漳州市教育局 

 2020 年 5月 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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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学  校 
自主招收保送

生计划数（人） 
招生范围 

1 漳州一中 100 省高中课改基地校，面向全市招生 

2 漳州一中中英班 100 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面向全市招生 

3 漳州三中 20 省高中课改基地校，面向市直随迁子女招生 

4 
闽南师大附中 
（漳州二中） 

100 省高中课改基地校，面向全市招生 

5 龙海一中 100 省示范性高中建设学校，面向龙海招生 

6 龙海二中 50 面向龙海招生 

7 厦大附中 100 
省示范性高中建设学校，优先招收六年一
贯制创新班学生，其余名额面向全市招生 

8 云霄一中 100 省示范性高中建设学校，面向云霄招生 

9 漳浦一中 100 省高中课改基地校，面向漳浦招生 

10 厦门双十中学漳州校区 90 
省高中课改基地校，面向全市招生 40人，

面向台商区招生 50 人 

11 诏安一中 50 面向诏安招生 

12 东山一中 50 面向东山招生 

13 东山二中 30 面向东山招生 

14 平和一中 50 面向平和招生 

15 南靖一中 80 省高中课改基地校，面向南靖招生 

16 长泰一中 50 面向长泰招生 

17 华安一中 50 面向华安招生 

18 漳州实验中学 100 
省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实验校，面向集

团内学校招生 

19 漳州立人学校 100 面向本校招生 

20 漳州正兴学校 100 面向本校招生 

21 漳州康桥学校 50 面向本校招生 

22 漳州外国语学校 50 面向本校招生 

23 漳州立人斯特合作学校 50 面向全市招生 

24 平和正兴学校 50 面向本校招生 

25 漳浦立人学校 50 面向本校招生 

26 华安正兴学校 50 面向本校招生 

合计 1820  

说明：以上招生计划不包含漳州一中龙文校区保送生 100 人、漳州实验中学六年一

贯制创新班保送生 100人以及漳州五中省级教育改革项目综合高中保送生 50 人。三

个项目分别按照漳州一中龙文校区办学协议和省教育改革要求，由学校自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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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姓名 性别 录取学校 全国电子学籍号 毕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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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加 2020 年                 中学（学校）普通高中自

主招收保送生考试，达到该校招生录取条件，现考生本人         

及家长经慎重考虑，决定自愿同意被录取为该校高一新生，该

校是录取本考生的全市唯一的普通高中学校，并承诺不再参加

其它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含自主招收保送生和中考中招两

个阶段），否则自愿取消当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和高一学籍建

档资格。 

所有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保送生录取的学生都必须再参加当

年全省统一组织的中考，否则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凡被自主招

收保送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中招投档录取。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按照“一生一录”原则，每位学生只能录取一所普通高

中学校，各校所录取的学生必须签订本承诺书，明确自愿且唯

一报考录取本学校，未签订承诺书的学生不得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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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5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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